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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之變更 

 

董事會公佈楊先生已辭任公司秘書及吳先生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由二零一零年八月

一日起生效。 

 
麗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楊錦海先生(「楊先生」)已
辭任本公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由二零一零年八月一日起生效。 
 
董事會亦公佈吳順強先生(「吳先生」)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由二零一零年八月一日起

生效。吳先生於一九九七年五月獲得新加坡出庭代訟人及律師資格，及於二零零零年

四月獲認許為香港律師並於二零零零年七月獲認許為英國及威爾斯律師。彼持有香港

有效執業證書。 
 
董事會藉此機會向楊先生於其任職期內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表達感激及謝意，並熱烈

歡迎吳先生。 
 

承董事會命 
麗豐控股有限公司 

執行董事 
梁綽然 

 
香港，二零一零年八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林建岳先生、林建名先生、林建康先生、林孝賢先生、余寶珠女
士、劉樹仁先生、譚建文先生、梁綽然小姐與鄭馨豪先生；非執行董事為廖茸桐先生及羅臻毓先生(亦為
廖茸桐先生之替代董事)；而獨立非執行董事為林秉軍先生、古滿麟先生與羅健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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